
近日， 信阳市地
税局在全系统开展了
“以师带徒”暨

2015

年
度岗位技能大比武活
动。 本次岗位技能大
比武是该局深入开展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活动和基层干部作风
专项教育整顿活动的
延伸。图为比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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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住房公积金
管理条例》和《河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推进我市住房公积
金工作快速健康发展，根据市政府《关于进一
步加强和改进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的意见》

和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
强住房公积金归集扩面工作的意见》要求，决
定在全市集中开展一次住房公积金缴存工作
专项检查活动。

检查内容主要有以下
10

项
1.

各级、各类行政、事业单位（含各办事
处、居委会、村委会、社区管理人员等）是否建
立住房公积金制度；

2.

是否全员建制（含是否为聘用人员缴
存住房公积金）；

3.

是否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职工个
人每月工资总额作为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

4.

是否按规定的比例缴存（市直财供单
位为单位个人各

12%

， 各县区财供单位为单
位个人各

10%

， 其他单位不得低于单位个人
各
5%

的比例）；

5.

是否将年度考核工资纳入缴存范围；

6.

是否将文明奖等奖励工资、绩效工资
纳入缴存范围；

7.

单位是否按月缴存住房公积金；

8.

单位是否存在拖欠职工住房公积金现象；

9.

单位是否存在扣除个人住房公积金而
未缴存现象；

10.

其他事项。

欢迎大家对住房公积金缴存工作提出意
见和建议。

联系电话：

住房公积金热线：

12329

归集管理科：

0376-6368305

。

信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15

年
10

月
27

日

住房公积金缴存相关法规政策
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350

号）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住房公积
金，是指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城镇
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
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事业单位、民
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以下简称
单位） 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
房储金。

第三条职工个人缴存的住房公
积金和职工所在单位为职工缴存的
住房公积金，属于职工个人所有。

第十四条新设立的单位应当
自设立之日起

30

日内到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
登记。

第十五条单位录用职工的，应
当自录用之日起

30

日内到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办理缴存登记。

第十六条职工住房公积金的月
缴存额为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
工资乘以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
的月缴存额为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
平均工资乘以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
比例。

（注： 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
工资主要指：

1.

行政单位的基本工资、

津贴补贴、文明奖、年度考核工资；

2.

事业单位的基本工资、绩效工资、津贴
补贴、文明奖、年度考核工资。 ）

第十七条新参加工作的职工
从参加工作的第二个月开始缴存
住房公积金， 月缴存额为职工本

人当月工资乘以职工住房公积金缴
存比例。

单位新调入的职工从调入单位
发放工资之日起缴存住房公积金，

月缴存额为职工本人当月工资乘以
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第十八条职工和单位住房公
积金的缴存比例均不得低于职工上
一年度月平均工资的

5%;

有条件的
城市，可以适当提高缴存比例。

第十九条职工个人缴存的住
房公积金， 由所在单位每月从其工
资中代扣代缴。

单位应当于每月发放职工工资
之日起

5

日内将单位缴存的和为职
工代缴的住房公积金汇缴到住房公
积金专户内， 由受委托银行计入职
工住房公积金账户。

第二十条单位应当按时、足额
缴存住房公积金， 不得逾期缴存或
者少缴。

对缴存住房公积金确有困难的
单位， 经本单位职工代表大会或者
工会讨论通过， 并经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审核， 报住房公积金管理委
员会批准后， 可以降低缴存比例或
者缓缴

;

待单位经济效益好转后，再
提高缴存比例或者补缴缓缴。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住房公
积金管理的通知》（国发

[2002]12

号）

第四部分强调：“加强住房公积
金归集工作，提高归集率，依法督促
有关单位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
金。凡用人单位招聘职工，单位和职

工个人都须承担缴存住房公积金的
义务”。

建设部、财政部和人民银行《关
于住房公积金管理若干具体问题的
指导意见》（建金管

[2005]5

号）

第一项规定：“国家机关、 国有
企业、 城镇集体企业、 外商投资企
业、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

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
体（以下简称单位）及其在职职工，

应当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

350

号）的规定缴存住房公
积金。有条件的地方，城镇单位聘用
进城务工人员， 单位和职工可缴存
住房公积金；城镇个体工商户、自由
职业人员可申请缴存住房公积金”。

河南省建设厅、财政厅、人行郑
州中心支行《关于进一步加强住房
公积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通
知》（豫建金管

[2015]20

号）

第四部分第（二）项：“加强归集
执法检查，维护职工权益，将更多非
公企业职工纳入制度保障。 要为有
稳定劳动收入的进城务工人员、个
体工商户、 自由职业者等人员建立
归集帐户”。

《信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的
意见》（信政

[2013]16

号）

第二部分第（一）项：“全市党政
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全员（包
括在编人员、聘用人员、临时人员）

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 国有企业、

城镇集体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城
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民办
非企业单位等普遍建立住房公积金
制度”。

关于在全市开展住房公积金缴存工作专项检查活动的公告

信阳消息（记者张勇李亚云）

10

月
28

日， 信阳师范学院举办了庆
祝建校

40

周年大会暨高等教育发展
论坛。 秉承着“厚德崇实，善学敏行”

的校训， 肩负着为信阳老区乃至全
国提供人才支撑的重任， 信阳师范
学院成立

40

年来， 已为国家输送人
才逾

20

万人。

筚路蓝缕，肇始艰辛。

1975

年，

为发展信阳老区高等教育， 信阳师
范学院应运而生。

1978

年，经国务院
批准， 信阳师范学院成为改革开放

后河南省获批的第一所省属本科院
校。 从

1975

年建校招生
200

人到
2015

年在校生人数超过
25000

余人，信阳
师范学院从六个专业发展到现在的
68

个专业、

9

大学科门类， 已成为全
国师范类学院中学科专业齐备、层
次结构合理、教学水平优秀、办学特
色明显的大学。

信阳师范学院扎根大别山革命
老区

40

载， 成为大别山地区一张闪
亮的高等教育名片， 培养出了一批
部级官员和院士、 大学校长、 企业

家、 全国优秀教师等各级各类的众
多优秀人才，成为各行各业的典范。

弦歌不辍，薪火相传。 在《大别
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 出台之
际， 信阳师范学院正全面总结办学
经验， 进一步明确办学定位和发展
方向， 以建设高水平的师范大学为
目标，着眼长远，拓宽领域，找准切
入点和着力点， 适应老区振兴发展
的要求， 发起成立大别山革命老区
高校联盟， 力争在大别山革命老区
高等教育中发挥领头羊的作用。

栉风沐雨40载 立德树人著华章

信阳师范学院隆重举行建校40周年庆祝大会
畅所欲言谋发展

兵装改制企业工作研讨会
在我市召开

信阳消息（记者马依钒）

10

月
26

日，中
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改制企业工作研讨会
在市国资委华辰资产公司召开。 市国资委
相关负责人以及来自各地的改制企业代表
参加会议。参会的改制企业相互交流、踊跃
讨论，为国企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河区湖东办事处三五八社区是我
市典型的破产企业社区，与会人员到该社
区参观后纷纷表示，小区克服改制中遇到
的各类问题之后，如今变化很大，环境优
美，居民安居乐业，温馨和谐，非常难得。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各改制企业介绍了
各自企业的情况、近期所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 同时也介绍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政
策，会议讨论热烈，效果显著。

据了解，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 中国
兵器装备集团下属的部分企业实施了政
策性破产。 为加强企业之间经验交流和
信息沟通，

2009

年，中国兵器装备集团筹
备召开兵装集团破产改制企业工作研讨
会，每年举行一次，轮流在各改制企业所
在地召开。 各企业以研讨会为契机，认真
学习借鉴先进经验， 取长补短， 开拓创
新，为推动改制企业良性、长远的发展提
供了好方法。


